
地震力 

 

    設計港灣設施時需考量地震影響進行耐震設計，應考量施工地點的地盤條

件、地震活動度及設施重要度，計算地震力以震度法為基準。震度法是將不規

則振動的地震振動引起外力，以物體重量乘以設計震度作為地震力的方法，通

常只考量水平震度。 

 

1)  預想地震動 

 

預想地震動分成下列 2級： 

 

1級地震動 : 供用期間發生機率 1～2 次的地震動強度 

2級地震動 : 發生機率極低的強烈地震動強度 

 

將地震動強度以再現期表示時則分別為 75年及 100年。直下型地震不考量

再現期，皆視為 2級地震動。 

1級地震動即再現期為 75年地震動，結構物耐用年數為 50年時，在耐用

期間發生超過此地震動的遭遇機率為 50%。針對 1級地震動的耐震設計，現行

設計法以震度法為基準。 

設定 2級地震動，應參考地域防災計畫中設定的預想地震動，考量地域防

災整體性，未設定時，依預想地震規模、預想地震斷層與建設地點間的距離等

決定。 

 

2)  耐震設計順序 

 

港灣海岸設施中，設計上必要考量地震時舉動的設施分成堤防、防波堤、

護岸、胸牆等土木設施及水門、閘門、抽水站等機械設施 

 

⑴  堤防、防波堤、護岸、胸牆等耐震設計順序 

 

堤防、防波堤、護岸、胸牆等設施，即使因地震致使發生些許程度的變

形，一般尚能維持期待機能，通常如下表，首先針對 1級地震動，以現行設計

法(震度法)進行耐震設計並檢討液化，決定基本結構斷面。進而針對 2級地震

動，評估此設計斷面是否具有充分耐震性能，評估結果判定無法維持期待機能

時，應檢討斷面變更、地盤改良等對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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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定1級地震動設計震度
＊地域別震度

  ＊地盤種別震度
＊重要度係數

結構物安定檢討

液化發生預測判定

液化對策必要性

檢討液化對策

1級地震動
現行設計法(震度法)進行耐震設計

2級地震動

設定2級地震動設計震度
＊設定預想地盤地震動

預測變形量

依過往案例預測 動解析法 模型振動實驗

評估耐震性能

結束

開始

斷面變更
檢討對策工

2級地震動耐震檢討必要性 無

有

OK

NG

依變形查驗設計

無

有

 

 

⑵  水門、閘門、抽水站等耐震設計順序 

 

水門、閘門、抽水站等機械、電機設備比重大的港灣海岸設施，土木結構 

部分些微變形被害，可能會使機械、電機設備喪失機能，因此其耐震設計有別

於土木設施，耐震設計順序如下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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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始

設定1級地震動設計震度
＊地域別震度

  ＊地盤種別震度
＊重要度係數

  ＊決定設計震度

結構物安定檢討

液化發生預測判定

液化對策必要性

檢討液化對策

是否以2級地震動設計

結構物安定檢討

液化發生預測判定

液化對策必要性

檢討液化對策

    ＊斷層面及地震規模
  ＊地盤加速度推算
＊地震反應計算
＊決定設計震度

設定2級地震動設計震度

無

有有

無

變形量預測及應力度解析
(動解析法)

耐震性能評估
斷面變更
檢討對策工

NG

OK

結束

耐震性能查驗

是否

  

 

3)  耐震性能查驗 

 

港灣海岸設施總長通常很長，欲對全總長維持相同的耐震性能，可能會造 

成經濟上負擔，或耐震性能過低的可能。為解決此問題，應考量設施機能及背

後地重要度等，針對必要性高區間進行 2級地震動的耐震性能查驗，提出重點

式強化該區間的耐震性能的對策。作為具體方法之一，可判斷為對 2級地震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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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耐震性能查驗必要性高的條件是背後地重要度、地形條件(背後地地盤高)及

直下型地震發生可能性等 3個條件，可將之分類如下表所示 2層級。 

 

設施重要度 

A級(重要度高) 
人口集中、資產集積、設有重要設施地區、地震會造成

極多人命財產喪失及對災害復原具重要任務地區。 

B級(重要度通常) A級以外地域 

 

地形因素區分 

低地盤高 低於朔望平均高潮位的低地盤高區域 

高地盤高 高於朔望平均高潮位的區域 

 

直下型地震判定 

Ⅰ級 以直下型地震為 2級地震動(依活斷層分類判定) 

Ⅱ級 以非直下型地震為 2級地震動(依活斷層分類判定) 

 

組合上述 3個條件，從對 2級地震動有無耐震性能查驗觀點，實際實施耐

震檢討可依下表優先進行耐震設計。 

 

⑴  水門、閘門、抽水站等 

 

 背後地重要度 

A B 

直下型地震 

判定 

Ⅰ L2 L1(L2) 

Ⅱ L1(L2) L1 

 

        L1: 1級地震動設計 

        L2: 2級地震動設計 

        L1(L2): 1級地震動設計，同時對 2級地震動(海洋型或直下型)的變形

及應力度進行查驗  

 

⑵  堤防、防波堤、護岸、胸牆等 

 

 背後地重要度 A B 

地形因素 低地盤高 高地盤高 低地盤高 高地盤高 

直下型 

地震判定 

Ⅰ L2 L1(L2) L1(L2) L1 

Ⅱ L1(L2) L1 L1 L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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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)  容許變形量 

 

耐震性能查驗，如上所述，查驗設施的耐震性能是否滿足。堤防、防波

堤、護岸、胸牆等土木設施的耐震性能主要依地震後殘留變形量，查驗項目有

下陷、傾斜、向海側位移、接縫開裂、堤體損傷等。土木設施首要機能為防止

海水入侵背後地，因此適宜以設施下陷量(維持防止海水入侵背後地必要頂高)

作為容許變形量。接縫開裂雖然是滲水主要原因之一，由於接縫開裂主因大部

分為設施下陷，故查驗項目可選定設施下陷量。設定容許下陷量，考量是以防

止暴潮、波浪起因的海水入侵為目的，故可以下式設定。 

 

  容許下陷量 ≦ 計畫堤頂高 - 朔望平均高潮位-10年機率波必要高 

 

5)  耐震強化碼頭 

 

作為震災發生後輸送緊急物質或避難人員，比一般碼頭加強耐震性碼頭稱

為耐震強化碼頭，其耐震設計依耐震法，設計震度依地震反應解析，估算設計

震度依下列程序: 

 

⑴  設定預想發生地震 

 

①  地區防災計畫等已設定預想發生地震，採取該值。 

②  地區防災計畫等未設定預想發生地震時，依下列程序設定 2級地震動(大規 

模地震動，再現期為數 100年以上地震動)為預想發生地震。 

 

2級地震動容許某程度輕微災損，可迅速恢復原有功能。 

 

⑵  設定 2級地震動，判定板塊邊界型地震(海洋型)或板塊內地震(內陸型)。 

 

①  參照過去地震發生記錄或活斷層分佈圖，選定建設預想地可能發生基盤最 

大加速度的較大地震，作為預想發生地震。 

②  計算預想發生地震在建設預想地的基盤最大加速度 

基盤最大加速度依斷層面距離及地震規模，依下式計算 

 

0.53

10 max 10log ( ) 0.53 log ( 0.0062 10 )

0.00169 0.524

MM X

X

 = − + 

                    − +  

 

  αmax  : 基盤最大加速度(Gal， cm/s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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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X  : 斷層面距離(km) 

     M  : 地震規模 

 

③  對上式所得基盤最大加速度中，取最大的基盤最大加速度的地震為 2級 

設計地震動。 

④  參照過去地震發生記錄及台灣周邊板塊邊界位置，判別屬板塊邊界型地 

震(海洋型)或板塊內地震(內陸型)。 

  

⑶  設定地震反應解析的輸入地震動       

 

①  依上式設定基盤最大加速度αBmax   

②  選定地震波形 

③  依地震反應解析計算地表面最大加速度 

依基盤最大加速度αBmax，及地震波形進行地震反應解析，計算地表面最大 

加速度αmax 

④  設定設計震度 

依下式設定設計震度 

 

         
( )

1/2 2

max max

2

max max

1
/ : 200( / )

3

/ : 200( / )

h

h

k g Gal cm s

k g Gal cm s

 

 

=               

=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g : 重力加速度(Gal，cm/s2) 

 

 

 

回港灣設施設計     回港灣設計參考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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